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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民生服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株洲市芦淞区园林绿化中心

    2020年5月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我中心为区城管局所属副科级差额拨款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核定差额拨款事业编制45名，其中主任1名。

主要职责：负责管辖范围内主次干道、广场、游园等公共绿地园林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协助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对区内擅自毁绿破绿、占用绿地等行为进行巡查监督；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对政府投资绿化建设项目的监管和技术服务等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指导本区内园林绿化创建工作；负责辖区内绿化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城区义务植树工作；负责协助上级部门做好无人管理小区死树、危树的鉴定和处理工作；负责协助上级部门做好城区内古树名木普查、建档、保护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园区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和砍伐、移植、修剪园区树木花草审批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包括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该笔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辖区内180余个无人管理小区死、危树砍伐，应急处置等绿化民生服务。度绩效目标是为排除辖区内无人管理小区处理死树、危树等安全隐患问题，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绿化民生服务年初预算10万元，为财政全额拨款。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无人管理小区死、危树砍伐，应急处置任务10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为加强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监督管理，我中心制定了《2019年区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笔专项资金拨付均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我中心接到街道（社区）的报告或市长热线、城管数字化等各类死、危树投诉案卷后，立即组织专人到现场勘查，拟定解决方案，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砍伐死、危树。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我中心制定了《危树砍伐审批流程》，对各项环节逐一规范，同时做好《绿化监察工作日志》、《死树危树砍伐记录表》等台账信息，做到“日日有巡查，事事有记录”。
四、项目绩效情况

2019年，我中心处理因死、危树产生的市长热线、城管数字化等各类投诉案卷30余起，完成区安监局交办的应急处置任务1项，为辖区内30余个无人管理小区砍伐、修剪死危树50余株，最大限度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并得到市民一致好评。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